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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2·17”其他伤害
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2 月 17 日 15 时许，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南湖

东路南湖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排危修缮项目工地内发生一起其他

伤害事故，造成 1 人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有关规定，经区政府批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

区公安分局、区住房建设交通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区总

工会、同和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成立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

“2·17”其他伤害一般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负责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并邀请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派员参

加。事故调查组同时组织了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

（分析）。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和注重实效

的原则，经过现场勘查、技术鉴定（分析）、询问调查取证、综

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应急救援处

置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对事故的性质进行了认定，提出了对

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2·17”其他伤害一般

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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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工程基本情况

涉事工程为南湖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排危修缮项目，建设单位

为广东糖果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施工承包单位为广东汤盛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工程地点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南湖东路南湖文

化艺术研究中心地块内，工程内容为对地块内的 7 座建筑和场地

（主要为坡地）进行修缮改造，其中，建筑修缮改造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场地环境整治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工程总成本初步预

算为 760 万元人民币。该工程于 2022 年 8 月开始施工，截至事

故发生日，未取得建筑施工相关许可。

（二）涉事单位和人员基本情况。

1.广东糖果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糖果体育公司”），

涉事工程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陈雨；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

区先烈中路 81 号大院 80，81，82 号自编号 215 室；营业期限：

2015 年 4 月 9 号至长期；经营范围：体育组织，健身服务，体

育工程科技服务，竞技体育科技服务，体育、休闲娱乐工程设计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房屋

拆迁服务，物业管理等。

2.广东汤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盛建设公司”），

涉事工程施工承包单位，法定代表人：吴旭锋；注册地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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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1 号大院 80、81、82 号楼自编 104、106、

108、114、116、118、120、122、124 房；营业期限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长期；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该单位具备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吴旭锋（男，48 岁，浙江省金

华市人），涉事工程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为章少伦（男，44 岁，

浙江省金华市人）。

3.邓海军，男，46 岁，广东省电白县人，涉事挖掘机机主

兼操作员，自 2023 年 2 月 7 日起受汤盛建设公司雇请在涉事工

程操作挖掘机作业，作业内容为开挖水沟、坡地清表、吊运混凝

土等。在事故中死亡。

（三）事故受害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伤害类型 伤害程度 损失工作日 籍贯

1 邓海军 男 46岁 其他伤害 死亡 6000 广东省

（四）现场勘查及调查询问情况。

1.事发地点位于南湖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排危修缮项目工地

内部道路 1 号楼门前路段，该路段处于斜坡上方，泥土砂石路面，

道路外侧下方正在进行基础平台和挡土墙施工。（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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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故发生点平面图

图 2 事故现场概况

2.涉事挖掘机为履带式液压挖掘机，侧翻在 1 号楼门前路面

事故发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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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的基础平台上，覆压部分挡土墙钢筋。该设备无铭牌标志，

履带宽 0.6m，两边履带外侧边缘相距 2.9m，履带接触地面的长

度是 4.15m。据涉事单位相关人员陈述，事故发生前该设备运行

性能正常。（图 3）

图 3 涉事挖掘机

3.涉事挖掘机的驾驶室已被破拆，据涉事单位相关人员陈

述，事发后挖掘机操作员邓海军被压倒在驾驶室下方，消防救援

人员使用工具把驾驶室切割破拆后将其救出。（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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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已破拆的涉事挖掘机驾驶室

4.事发路段外侧路面及边坡发生坍塌，坍塌的路面呈长方

形，长约 9.3 米，宽约 1 米，坍塌物为泥土、砂石；坍塌路面边

缘可见明显的挖掘机履带碾压痕迹。（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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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发生坍塌的外侧路面

5.坍塌路面下方可见混凝土路基，厚度约 20 厘米，其上方

覆盖泥土、砂石而成路面；混凝土路基外侧距离原路面外侧约 1

米。（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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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坍塌后呈现的路基

6.坍塌路段外侧为接近垂直的边坡，下方正在进行基础平台

及挡土墙钢筋绑扎施工，边坡泥土、砂石裸露，未见任何支护措

施。（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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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坍塌路段外侧边坡无支护措施

7.事发路段混凝土路基外侧边缘距离 1 号楼门柱约 3 米，距

离 1 号楼前堆放的砖块约 2.8 米，路面靠近塌方边缘有两块突起

的石块，路面与下方基础平台垂直距离约 4.07 米。（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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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8.事发路段未设置禁止重型（大型）车辆设备通行标志。

9.汤盛建设公司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对涉

事工程施工作业场所及挖掘机作业采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措施。

10.事发路段无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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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经过、救援、评估、善后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3 年 2 月 17 日 14 时许，邓海军在汤盛建设公司施工员

钟某的安排和指挥下，操作挖掘机在涉事项目 3 号楼后方空地用

挖斗吊运混凝土。据钟某陈述，邓海军吊运了 4 斗混凝土后，该

项工作任务结束，遂吩咐邓海军将挖掘机开到 2 号楼前面空地等

待另一名施工员王某彬安排下一项工作任务，之后钟某随即离开

该场所去处理其他工作，离开时邓海军及挖掘机仍停留在原地。

据汤盛建设公司另一名施工员王某彬陈述，该时段他一直在 2 号

楼楼顶工作，直至事发前尚未给邓海军安排工作任务。14 时 50

分许，邓海军在无人指挥、具体工作任务不明的情况下，操作挖

掘机行驶，但并未前往 2 号楼前面空地，而是沿斜坡道路往上开。

当挖掘机来到 1 号楼门前路段时，左侧履带碾压临边路面，导致

道路外侧下方土体发生坍塌，挖掘机向左侧翻，最后坠落在挡土

墙下方的基础平台上，邓海军被倾覆的挖掘机驾驶室压住头部，

部分身体被坍塌的土体掩埋。

（二）救援、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在附近作业的多名人员立即赶来救援，并拨打

了 120 和 119 电话，消防和医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消防人员破

拆挖掘机驾驶室将把邓海军救出，医护人员现场施救。邓海军因

伤势过重，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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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报后，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同和街道办事处等单

位迅速派员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事故应急处置得当，未

发生次生事故。

（三）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涉事单位与邓海军家属就善后事宜进行协商，

善后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

（四）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

的规定，经统计，本事故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230 万元。

三、事故原因分析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同和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

医学证明（推断）书》，邓海军死亡原因为颅骨损伤。

事故调查组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分

析），根据专家组出具的《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2·17”其他

伤害一般事故技术鉴定（分析）报告》，经综合分析，本起事故

发生的直接原因为：

（一）作业场所存在事故隐患。事发路段路面下方路基不完

整，道路外侧为接近垂直的边坡，坡体为松散的泥土、砂石，无

任何支护措施，存在严重的坍塌风险；而施工单位未针对此安全

风险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未管控重型（大型）车辆通行，存在

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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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汤盛建设公司制订的《挖掘

机司机安全操作规程》第 29 条规定：“行走时，司机要听从指

挥，移动前应先发出信号。”邓海军违反上述安全操作规程，在

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操作挖掘机行驶至存在严重坍塌风险的路段，

造成道路外侧坍塌、挖掘机侧翻，致使自身被压致死，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1]
的规定。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且未明确安全管

理职责。

1.涉事工程于 2022 年 8 月开工，截至事故发生日，未按照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第 52 号）第二条第一款
[2]
的规定取得施工许可证。糖果

体育公司作为涉事工程建设单位，在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

开展施工，违反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

[3]
的规定。

2.糖果体育公司未与汤盛建设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二条第一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

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

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

领取施工许可证。

[3]《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一款 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

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1345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1345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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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协议，也未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4]
的规定。

（二）施工承包单位在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

开工且安全管理缺失。

1.汤盛建设公司作为施工承包单位，在涉事工程未取得施工

许可证的情况下进场开工，违反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一款
[5]
的规定。

2.汤盛建设公司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按照安全

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对涉事路段和挖掘机管理存在的安

全风险管控缺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一条第一款[6]的规定。

3.汤盛建设公司未落实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

措施发现并消除涉事工地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7]的规定。

4.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

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5]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 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许

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

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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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吴旭锋作为汤盛建设公司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及

时消除涉事工地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8]
的规定；章少伦

作为汤盛建设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及时排查涉事工地在施

工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第（五）项[9]的规定。

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糖果体育公司，涉事工程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

自开工，未与工程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也未

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违反了《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
[10]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11]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

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

建议；

[10]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 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

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

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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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12]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2.汤盛建设公司，涉事工程施工承包单位，在涉事工程未取

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进场开工，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

度，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未落实生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涉事工地在施工过

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违反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

三条第一款
[13]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

款、第二款
[14]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15]的规定，

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3.吴旭锋，汤盛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兼主要负责人，未组织

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

生产工作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

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 本办法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施工

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

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

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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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16]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

项[17]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4.章少伦，汤盛建设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及时排查事

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

项[18]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19]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

予以行政处罚。

（二）建议不追究责任的人员。

邓海军，涉事挖掘机操作员，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在无人指

挥的情况下操作挖掘机行驶至存在严重坍塌风险的路段，造成道

路外侧坍塌、挖掘机侧翻，致使自身被压致死，鉴于其在事故中

死亡，建议不追究其责任。

（三）其他建议。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

的建议；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

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http://www.pkulaw.cn/javascript:SLC(349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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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议

由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依照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制定并落实如下整

改措施：

（一）建议同和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举一反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日常巡查检查，依法依

职责查处违规施工，压实辖区内各类工程项目施工单位主体责

任，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二）糖果体育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针对本起事故中

暴露出的问题深刻整改，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依法申办施工许可

手续，落实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责任。（由同和街道办事处

督促落实）

（三）汤盛建设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针对本起事故中

暴露出的问题深刻整改，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依法开工，建立并

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严格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由同和街道

办事处督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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